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蕭文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刑事庭113年度簡字第

1165號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0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蕭文嘉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

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

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蕭文嘉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不服而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

訴，被告上訴理由為請求從輕量刑，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

被告之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適用法條、沒收部

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

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

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

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

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

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

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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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

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

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

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

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

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

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

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是否合

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

犯法條（論罪）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

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

不引用為附件，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在其他也是偷洋酒的竊盜案件，

法官都是判拘役，本件判太重，我會去跟告訴人甲○○達成

和解，希望減輕刑度等語。

二、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理由：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

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

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且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為刑法第57條

第10款所定量刑審酌事項之一，是行為人犯後是否努力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或調解條

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時之審

酌。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之民國113年11月8日業與告訴

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完畢，告訴人

並表示同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等情，有和解書及本

院電話記錄在卷可參（簡上卷第119、121頁），是本件被告

量刑之基礎嗣後已有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自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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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三、量刑：

　㈠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7月

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中

具體主張，並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

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故意再犯本案，前後犯

罪類型、罪質相同，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之

犯罪情節，加重被告所犯之罪最低法定本刑，並無造成刑罰

過重，罪刑不相當之情況，認本案不因累犯之加重致被告所

受刑罰有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

之虞，故適用累犯加重之規定，核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意旨所稱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

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審酌被告大學肄業，離婚，與前妻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2人

之親權，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而且案發時其為商店

員工，顯然是智識程度健全、有勞動能力之成年人；被告卻

不思尊重他人財產權益，在工作之餘，趁機竊取店內洋酒，

不珍視勞動契約誠信，實值非難；被告所竊取之洋酒價值1,

200元，雖不算特別貴重，但觀察被告犯罪史，近年來相當

密集觸犯竊盜罪(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近年竊盜案件判決在卷可憑，

足見惡性深厚、固著，故必須顯著而實質地加重其刑，不宜

再循往例浮濫從輕而選處拘役，否則就是裁量怠惰；被告歷

來竊盜案件幾乎都是竊取商店販售之商品，雖然價值不高，

但像這樣密集到處行竊，勢必導致商家防不勝防，除了侵害

他人財產權外，也致商家必須花費時間精力防範竊賊，不利

零售業發展，有害經濟活動；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且

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完畢，然而考量被告過往案例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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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即便坦承不諱、賠償商家損失而換得從輕量刑，亦未見

被告有何受到矯正的跡象，依然一再犯案，顯然這些有利被

告的量刑因素，應僅慎評估，不宜過分減讓刑度而減損矯正

效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梅君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彥志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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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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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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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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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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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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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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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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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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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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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刑事庭113年度簡字第1165號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0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蕭文嘉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蕭文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不服而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上訴理由為請求從輕量刑，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適用法條、沒收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在其他也是偷洋酒的竊盜案件，法官都是判拘役，本件判太重，我會去跟告訴人甲○○達成和解，希望減輕刑度等語。
二、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理由：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且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為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定量刑審酌事項之一，是行為人犯後是否努力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或調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時之審酌。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之民國113年11月8日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完畢，告訴人並表示同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等情，有和解書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參（簡上卷第119、121頁），是本件被告量刑之基礎嗣後已有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三、量刑：
　㈠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7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中具體主張，並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故意再犯本案，前後犯罪類型、罪質相同，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之犯罪情節，加重被告所犯之罪最低法定本刑，並無造成刑罰過重，罪刑不相當之情況，認本案不因累犯之加重致被告所受刑罰有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虞，故適用累犯加重之規定，核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稱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審酌被告大學肄業，離婚，與前妻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而且案發時其為商店員工，顯然是智識程度健全、有勞動能力之成年人；被告卻不思尊重他人財產權益，在工作之餘，趁機竊取店內洋酒，不珍視勞動契約誠信，實值非難；被告所竊取之洋酒價值1,200元，雖不算特別貴重，但觀察被告犯罪史，近年來相當密集觸犯竊盜罪(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近年竊盜案件判決在卷可憑，足見惡性深厚、固著，故必須顯著而實質地加重其刑，不宜再循往例浮濫從輕而選處拘役，否則就是裁量怠惰；被告歷來竊盜案件幾乎都是竊取商店販售之商品，雖然價值不高，但像這樣密集到處行竊，勢必導致商家防不勝防，除了侵害他人財產權外，也致商家必須花費時間精力防範竊賊，不利零售業發展，有害經濟活動；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完畢，然而考量被告過往案例可發現，即便坦承不諱、賠償商家損失而換得從輕量刑，亦未見被告有何受到矯正的跡象，依然一再犯案，顯然這些有利被告的量刑因素，應僅慎評估，不宜過分減讓刑度而減損矯正效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梅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彥志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蕭文嘉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刑事庭113年度簡字第
1165號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0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蕭文嘉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
    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
    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蕭文嘉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不服而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
    訴，被告上訴理由為請求從輕量刑，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
    被告之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適用法條、沒收部
    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
    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
    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
    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
    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
    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
    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
    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
    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
    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
    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
    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
    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
    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
    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是否合法
    、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
    法條（論罪）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
    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
    用為附件，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在其他也是偷洋酒的竊盜案件，
    法官都是判拘役，本件判太重，我會去跟告訴人甲○○達成和
    解，希望減輕刑度等語。
二、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理由：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
    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
    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且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為刑法第57條
    第10款所定量刑審酌事項之一，是行為人犯後是否努力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或調解條
    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時之審酌
    。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之民國113年11月8日業與告訴人
    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完畢，告訴人並
    表示同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等情，有和解書及本院
    電話記錄在卷可參（簡上卷第119、121頁），是本件被告量
    刑之基礎嗣後已有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自應由本院
    將原審判決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三、量刑：
　㈠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7月1
    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中
    具體主張，並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
    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故意再犯本案，前後犯
    罪類型、罪質相同，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之
    犯罪情節，加重被告所犯之罪最低法定本刑，並無造成刑罰
    過重，罪刑不相當之情況，認本案不因累犯之加重致被告所
    受刑罰有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
    之虞，故適用累犯加重之規定，核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意旨所稱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
    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審酌被告大學肄業，離婚，與前妻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2人之
    親權，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而且案發時其為商店員
    工，顯然是智識程度健全、有勞動能力之成年人；被告卻不
    思尊重他人財產權益，在工作之餘，趁機竊取店內洋酒，不
    珍視勞動契約誠信，實值非難；被告所竊取之洋酒價值1,20
    0元，雖不算特別貴重，但觀察被告犯罪史，近年來相當密
    集觸犯竊盜罪(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近年竊盜案件判決在卷可憑，足
    見惡性深厚、固著，故必須顯著而實質地加重其刑，不宜再
    循往例浮濫從輕而選處拘役，否則就是裁量怠惰；被告歷來
    竊盜案件幾乎都是竊取商店販售之商品，雖然價值不高，但
    像這樣密集到處行竊，勢必導致商家防不勝防，除了侵害他
    人財產權外，也致商家必須花費時間精力防範竊賊，不利零
    售業發展，有害經濟活動；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且已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完畢，然而考量被告過往案例可發現
    ，即便坦承不諱、賠償商家損失而換得從輕量刑，亦未見被
    告有何受到矯正的跡象，依然一再犯案，顯然這些有利被告
    的量刑因素，應僅慎評估，不宜過分減讓刑度而減損矯正效
    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梅君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彥志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蕭文嘉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刑事庭113年度簡字第1165號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0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蕭文嘉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蕭文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不服而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上訴理由為請求從輕量刑，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適用法條、沒收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在其他也是偷洋酒的竊盜案件，法官都是判拘役，本件判太重，我會去跟告訴人甲○○達成和解，希望減輕刑度等語。
二、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理由：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且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為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定量刑審酌事項之一，是行為人犯後是否努力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及其後是否能確實履行和解或調解條件，以彌補被害人之損害，均攸關於法院判決量刑時之審酌。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之民國113年11月8日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完畢，告訴人並表示同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等情，有和解書及本院電話記錄在卷可參（簡上卷第119、121頁），是本件被告量刑之基礎嗣後已有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判，期臻適法。
三、量刑：
　㈠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7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中具體主張，並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故意再犯本案，前後犯罪類型、罪質相同，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之犯罪情節，加重被告所犯之罪最低法定本刑，並無造成刑罰過重，罪刑不相當之情況，認本案不因累犯之加重致被告所受刑罰有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虞，故適用累犯加重之規定，核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稱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審酌被告大學肄業，離婚，與前妻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2人之親權，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而且案發時其為商店員工，顯然是智識程度健全、有勞動能力之成年人；被告卻不思尊重他人財產權益，在工作之餘，趁機竊取店內洋酒，不珍視勞動契約誠信，實值非難；被告所竊取之洋酒價值1,200元，雖不算特別貴重，但觀察被告犯罪史，近年來相當密集觸犯竊盜罪(前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近年竊盜案件判決在卷可憑，足見惡性深厚、固著，故必須顯著而實質地加重其刑，不宜再循往例浮濫從輕而選處拘役，否則就是裁量怠惰；被告歷來竊盜案件幾乎都是竊取商店販售之商品，雖然價值不高，但像這樣密集到處行竊，勢必導致商家防不勝防，除了侵害他人財產權外，也致商家必須花費時間精力防範竊賊，不利零售業發展，有害經濟活動；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不諱，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完畢，然而考量被告過往案例可發現，即便坦承不諱、賠償商家損失而換得從輕量刑，亦未見被告有何受到矯正的跡象，依然一再犯案，顯然這些有利被告的量刑因素，應僅慎評估，不宜過分減讓刑度而減損矯正效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梅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王素珍
　　　　　　　 　　　　　　　　法　　　官　陳彥志
　　　　　　　　　　　　　　　法　　　官　李怡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竹



